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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（以下

简称税法）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

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9 号，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）规定，现就落实完善研究开发费用（以下简称研发费

用）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研究开发人员范围 

企业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包括研究人员、技术人员、辅助人员。

研究人员是指主要从事研究开发项目的专业人员；技术人员是指

具有工程技术、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中一个或一个以上领域的技

术知识和经验，在研究人员指导下参与研发工作的人员；辅助人

员是指参与研究开发活动的技工。 

企业外聘研发人员是指与本企业签订劳务用工协议（合同）和临

时聘用的研究人员、技术人员、辅助人员。 

二、研发费用归集 

（一）加速折旧费用的归集 

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，符合税法规定且选择加速折旧

优惠政策的，在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时，就已经进行会计

处理计算的折旧、费用的部分加计扣除，但不得超过按税法规定

计算的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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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多用途对象费用的归集 

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和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、无形资

产，同时从事或用于非研发活动的，应对其人员活动及仪器设备、

无形资产使用情况做必要记录，并将其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按实

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配，未分

配的不得加计扣除。 

（三）其他相关费用的归集与限额计算 

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项研发活动的，应按照不同研发项

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。在计算每个项目其他相关费

用的限额时应当按照以下公式计算： 

其他相关费用限额＝《通知》第一条第一项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

费用中的第 1 项至第 5 项的费用之和×10％/(1-10%)。 

当其他相关费用实际发生数小于限额时，按实际发生数计算税前

加计扣除数额；当其他相关费用实际发生数大于限额时，按限额

计算税前加计扣除数额。 

（四）特殊收入的扣减 

企业在计算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时，应扣减已按《通知》规定归

集计入研发费用，但在当期取得的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、残

次品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；不足扣减的，允许加计扣除的研

发费用按零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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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

的，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加计扣除。 

（五）财政性资金的处理 

企业取得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的财政性资金用于研发活动所形成

的费用或无形资产，不得计算加计扣除或摊销。 

（六）不允许加计扣除的费用 

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规定不允许企业所得税前

扣除的费用和支出项目不得计算加计扣除。 

已计入无形资产但不属于《通知》中允许加计扣除研发费用范围

的，企业摊销时不得计算加计扣除。 

三、委托研发 

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开展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，可按规定税

前扣除；加计扣除时按照研发活动发生费用的 80%作为加计扣除

基数。委托个人研发的，应凭个人出具的发票等合法有效凭证在

税前加计扣除。 

企业委托境外研发所发生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，其中受托研发的

境外机构是指依照外国和地区（含港澳台）法律成立的企业和其

他取得收入的组织。受托研发的境外个人是指外籍（含港澳台）

个人。 

四、不适用加计扣除政策行业的判定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421


